
说明:

1.总图申报范围仅限T402-0128宗地，宗地外仅为示意，不作为审批依据。建筑定位坐标为轴线交点坐标。

2.设计依据：规划条件告知书、设计任务书、项目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规则》、《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无障碍设计规则》

、消防相关规范规定；本项目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复的建筑容积率与建筑面积进行设计和申报指标。

3.图中建筑物为其屋顶外轮廓，地下室轮廓为地下室外墙轮廓。

4.图中标注的尺寸均为建筑物外墙面之间，或建筑物国土证界线的距离。图中尺寸、坐标、标高、道路坡长等均以米为单位。

5.图中坐标和标高与用地红线坐标系统（2000坐标系）和地形图高程系统（1985年黄海高程系）一致。

6.图中所注H为建筑高度，h为消防高度。

7.本项目停车位849个（03-02地块规划批准919个，根据用地规划许可证，03-01地块与03-02地块通过地下车行通道连通，按整体停车单位考虑，当前设计

03-02地块腾挪70个车位至03-01地块，03-02地块共计849个车位）；新建停车位充电桩配置比例不低于50%，其余车位应100%预留充电桩建设安装条件。

8.本地块03-02地块与03-01地块通过地下公共车行通道连通，按整体停车单元考虑，两地块可共享车辆出入口等设施。项目后期应无条件配合公共车行通道建

设。公共车行通道实施完成后，应确保其车行通道及出入口公共性。

9.项目按照《深圳市装配式建筑发展专项规则》的要求实施装配式建筑，满足《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

10.项目按国家和地方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定，同步开展海绵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和验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大于等于68%。

11.该项目按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的标准设计、施工。

12.除回迁安置房外，其余商品住房套内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的建筑面积和套数占比不低于商品住房项目总建筑面积和总套数的70%；户型比例

允许在本城市更新单元一期A项目（03-01地块，03-02地块）内进行平衡。

13.设计均满足相关规范和规则要求，且不存在预留加改建的设计，如发生上述问题由实施主体和设计单位共同承担全部责任。

14.道路开口最终以规划部门批复的工程规划许可（路口）为准。

15.图中绿化仅为绿化范围，具体详见景观二次设计。

16.消防登高场地与建筑之间不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架空管线、树木、车库入口等障碍。

17.本项目应落实珠光花半里欣苑《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预售）中公共配套设施共享条款。同时，本项目内有228个机动车停车位专供珠光花半里欣苑使用

，本项目车行出入口应结合珠光花半里欣苑现状小区路设计。


